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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公開可得資料及據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本公司於本期間內已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之不少於其

已發行股份總數25%之足夠公眾持股量。

財務報表之審閱

本期間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及並未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審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

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及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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